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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13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5_AF_B9_E5_c78_113617.htm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

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为了培养高层次的涉外经济法律专业人

才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开设国际法专业研究生课程班

，拟招60名学员。 一、招生专业与研究方向 (一) 国际经济法

理论研究 (二) 国际贸易法 (三) 国际投资法 (四) 国际金融法 (

五) 国际公法 (六) 国际私法 (七) 国际经济组织法 (八) 世界贸

易组织（WTO） 二、学制 学制二年。 三、招生对象及范围 (

一) 司法机关、立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； (二) 外经贸

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大中型企业经理或经营人员； (三) 普

通高等院校、成人高等院校、中专技术学校从事教学的青年

教师； (四) 其他具有大学本科或大专毕业的人员，按有关规

定均可报名。 四、报名条件 (一)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

革开放，讲政治，品行端正，在工作中表现较好的在职人员

； (二) 大学本科毕业并从事本专业工作三年以上者； (三) 大

专毕业，经单位推荐者； (四) 同等学力，有突出成绩者，经

单位推荐均可报名。 五、报名及录取程序 (一) 凡符合上述报

名条件的人员,将本人学历证件、职称证书、成果证书、身份

证的复印件寄来,索取研究生课程班报名审查表。该表经所在

单位签章后交回，同时交纳报名费30元和免冠半身一寸照片3

张； (二) 经审查合格后，持本人学历证件原件交纳学费，正

式办理注册手续，发给学员证； (三) 课程班为4个学期，每学

期授课4 - 5门，共授课17门。每学期约20周；采取双休日集中

授课方式。第一次上课时间于2003年9月开始。4学期学



费18000元，一次性付清。每学年开学后中途退学者，不退本

学年学费。学习期间，食宿自理。 六、学位课程学习 学位课

程设置按照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，结合国际法方向，开设以

下课程 (一)学位必修课程：政治理论课、基础英语、法理学

、中国法制史、宪法学、刑法学、民法、国际公法、国际私

法。 (二) 学位方向课程：国际经济法概论、国际贸易法、国

际投资法、国际金融法、海商法。 (三) 学位选修课程：公司

法、诉讼法、国际贸易实务。 七、教材安排： 拟定使用国内

法学课程最新版本。 八、培养方式和考试 在二年学制期间内

，共计划安排面授、讲座800学时左右。安排有教学经验的教

授、专家授课，并聘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作专题报告。

学员学完全部课程，经考试合格后，颁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

研究生同等学力证书。 九、申请硕士学位 (一)申请人条件 具

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获得学士学位，已在本专业或相近专

业工作3年以上，并发表过所申请学位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者

，在取得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研究生同等学力证书，并参加由

各省、市教育管理部门组织的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

学位的法学、外国语课程水平全国统一考试(考试每年在3月

报名，6月考试)取得合格证书后，可以申请硕士学位。 (二) 

申请程序 申请硕士学位的时间为第三学年的9月，学位论文

答辩程序安排在第三学年的4月。论文指导和答辩收费为7000

元，另行收取。 十、报名方式与上课地点 报名时间：2003

年4月1日－2003年8月30日 报名地址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，上

海市古北路620号新大楼702室 通讯地址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

法学院，上海市古北路620号，200336 上课地点：上海对外贸

易学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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